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发布《耕地占用税管理规程（试行）》的公告 
国家税务总局公告 2016 年第 2 号  2016 年 1 月 15 日 

为进一步规范和加强征收管理，提高耕地占用税管理水平，国家税务总局制定了

《耕地占用税管理规程（试行）》，现予发布，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特此公告。 

   

  附件：耕地占用税纳税申报表及填表说明  

   

 国家税务总局 

2016年 1月 15日 

耕地占用税管理规程（试行）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了规范和加强耕地占用税管理，提高耕地占用税管理水平，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以下简称《税收征管法》）及其实施细则、

《中华人民共和国耕地占用税暂行条例》（以下简称《暂行条例》）及其实施细

则以及相关法律法规，制定本规程。 

  第二条  本规程适用于耕地占用税管理中所涉及的涉税信息管理、纳税认定

管理、申报征收管理、减免退税管理和税收风险管理等事项，其他管理事项按照

相关规定执行。 

  第三条  耕地占用税依法由地税机关负责征收管理。省、自治区、直辖市和

计划单列市地方税务机关（以下简称省地税机关）应遵循属地管理原则，合理划

分各级地税机关的管理权限，做到权责一致、易于监管、便利纳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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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四条  耕地占用税管理应坚持依法治税原则，按照法定权限与程序，严格

执行税法以及相关法律法规，维护税法权威性和严肃性，保护纳税人合法权益。 

  第五条  耕地占用税管理应遵循及时征收原则，按照法定的纳税环节和纳税

期限征收税款。 

  第六条 各级地税机关应积极与土地管理部门建立部门协作机制,定期开展

耕地占用税涉税信息交换，建立健全“先税后证”源头控管模式,充分利用“以

地控税、以税节地”管理模式和土地管理部门的“地理信息管理系统（GIS）”，

探索对未经批准占地的联合执法工作机制。 

  上述“先税后证”的“证”指“建设用地批准书”。 

  第七条  省地税机关应根据当地实际情况和耕地占用税征税对象、征收地域

及征管机制等方面的特殊性，按照国家税务总局关于税源专业化管理的相关意见

和要求，提高本地区耕地占用税专业化管理能力和水平。 

   

 

第二章 涉税信息管理 

  第八条  地税机关与土地管理部门交换的耕地占用税涉税信息分为换入信

息和换出信息两大类。 

  换入信息包括：农用地转用信息、城市和村庄集镇按批次建设用地转而未供

信息、经批准临时占地信息、未批先占农用地查处信息、卫星测量占地信息等。 

  换出信息包括：耕地占用税征税信息、减免税信息、不征税信息等。 

  换出信息仅用于向土地管理部门确认纳税人耕地占用税的征免税情况，如土

地管理部门无相关需求可不提供。 

  第九条  农用地转用信息应包括申请农用地单位、批次（项目）名称、所在

市县、地块名称、批准占地总面积、建设用地及其分类面积、农用地及其分类面



积、未利用地及其分类面积、批准占地日期、四至范围、批准占地文号、申请单

位联系电话、征地补偿标准、安置途径、拟开发用途等。 

  第十条  城市和村庄、集镇按批次建设用地转而未供信息应包括批次名称、

批准面积、已供地面积、供地项目名称、所在市县、供地批准时间、批次供地面

积、未供地面积、四至范围、批次批准日期、供地批复文号等。 

  第十一条  经批准临时占地信息应包括项目名称、批准用地对象、批准用地

文号、项目规划用途、批准时间、用地位置、用地类型及分类面积等。 

  第十二条  未批先占农用地查处信息应包括农用地占用单位（个人）名称、

证件类型、证照号码、占用农用土地类型及分类面积、日期、农用地坐落地址（四

至范围）等。 

  第十三条  卫星测量占地信息应包括占地单位（个人）名称、占地面积、取

得土地使用权证面积、土地坐落位置等。 

  第十四条  各级地税机关应注重耕地占用税涉税情报收集工作，充分利用互

联网、新闻媒体登载的土地招拍挂、农用地租赁、大型项目建设等耕地占用税涉

税信息，跟踪管理，及时采取措施。 

  第十五条  各级地税机关应广泛宣传耕地占用税税收政策和举报税收违法

行为奖励办法，鼓励公众检举涉税违法行为。对涉税违法行为查实的，按照国家

税务总局、财政部《检举纳税人税收违法行为奖励暂行办法》（国家税务总局 财

政部令第 18号公布）规定给予奖励。 

  第十六条

 

 各级地税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应当依法为耕地占用税纳税人、检举

人的情况保密。 

  

第三章 纳税认定管理 



  第十七条  属于耕地占用税征税范围的土地（以下简称应税土地）包括： 

  （一）耕地。指用于种植农作物的土地。 

  （二）园地。指果园、茶园、其他园地。 

  （三）林地、牧草地、农田水利用地、养殖水面以及渔业水域滩涂等其他农

用地。 

  林地，包括有林地、灌木林地、疏林地、未成林地、迹地、苗圃等，不包括

居民点内部的绿化林木用地，铁路、公路征地范围内的林木用地，以及河流、沟

渠的护堤林用地。 

  牧草地，包括天然牧草地、人工牧草地。 

  农田水利用地，包括农田排灌沟渠及相应附属设施用地。 

  养殖水面，包括人工开挖或者天然形成的用于水产养殖的河流水面、湖泊水

面、水库水面、坑塘水面及相应附属设施用地。 

  渔业水域滩涂，包括专门用于种植或者养殖水生动植物的海水潮浸地带和滩

地。 

  （四）草地、苇田。 

  草地，是指用于农业生产并已由相关行政主管部门发放使用权证的草地。 

  苇田，是指用于种植芦苇并定期进行人工养护管理的苇田。 

  第十八条  凡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占用应税土地建房或者从事非农业建

设的单位和个人为耕地占用税的纳税人，应当依照《暂行条例》及其实施细则的

规定缴纳耕地占用税。 

  第十九条  经申请批准占用应税土地的，纳税人为农用地转用审批文件中标

明的建设用地人；农用地转用审批文件中未标明建设用地人的，纳税人为用地申

请人。 

  未经批准占用应税土地的，纳税人为实际用地人。 

  城市和村庄、集镇建设用地审批中，按土地利用年度计划分批次批准的农用



地转用审批，批准文件中未标明建设用地人且用地申请人为各级人民政府的，由

同级土地储备中心履行耕地占用税申报纳税义务；没有设立土地储备中心的，由

国土资源管理部门或政府委托的其他部门履行耕地占用税申报纳税义务。 

  第二十条  纳税人临时占用应税土地，应当依照《暂行条例》及其实施细则

的规定缴纳耕地占用税。 

  临时占用应税土地，是指纳税人因建设项目施工、地质勘查等需要，在一般

不超过 2年内临时使用应税土地并且没有修建永久性建筑物的行为。 

  第二十一条  因污染、取土、采矿塌陷等损毁应税土地的，由造成损毁的单

位或者个人缴纳耕地占用税。超过 2年未恢复土地原状的，已征税款不予退还。 

  第二十二条  以下占用土地行为不征收耕地占用税： 

  （一）农田水利占用耕地的； 

  （二）建设直接为农业生产服务的生产设施占用林地、牧草地、农田水利用

地、养殖水面以及渔业水域滩涂等其他农用地的； 

  （三）农村居民经批准搬迁，原宅基地恢复耕种，凡新建住宅占用耕地不超

过原宅基地面积的。 

  第二十三条

  

 符合本规程第二十二条规定的单位或者个人，应当在收到土地

管理部门办理占地手续通知之日起 30日内，将相关资料报备主管地税机关，主

管地税机关查验相关资料后出具相关证明材料。 

  报备的具体资料由省地税机关按照精简、便民的原则确定，证明材料的具体

样式由省地税机关商同级土地管理部门确定。 

 

  

第四章 申报征收管理 

第二十四条  耕地占用税原则上在应税土地所在地进行申报纳税。涉及集中



征收、跨地区占地需要调整纳税地点的，由省地税机关确定。 

  第二十五条  经批准占用应税土地的，耕地占用税纳税义务发生时间为纳税

人收到土地管理部门办理占用农用地手续通知的当天；未经批准占用应税土地

的，耕地占用税纳税义务发生时间为纳税人实际占地的当天。 

  已享受减免税的应税土地改变用途，不再属于减免税范围的，耕地占用税纳

税义务发生时间为纳税人改变土地用途的当天。 

  第二十六条  耕地占用税纳税人依照税收法律法规及相关规定，应在获准占

用应税土地收到土地管理部门的通知之日起 30日内向主管地税机关申报缴纳耕

地占用税；未经批准占用应税土地的纳税人，应在实际占地之日起 30日内申报

缴纳耕地占用税。 

  第二十七条  对超过规定期限缴纳耕地占用税的，应按照《税收征管法》的

有关规定加收滞纳金。 

  第二十八条  耕地占用税实行全国统一申报表（见附件），各地不得自行减

少项目。 

  第二十九条  耕地占用税纳税申报应报送以下资料： 

  （一）《耕地占用税纳税申报表》； 

  （二）纳税人身份证明原件及复印件； 

  （三）农用地转用审批文件原件及复印件； 

  （四）享受耕地占用税优惠的，应提供减免耕地占用税证明材料原件及复印

件； 

  （五）未经批准占用应税土地的，应提供实际占地的相关证明材料原件及复

印件。 

  第三十条 主管地税机关接收纳税人申报资料后，审核资料是否齐全、是否

符合法定形式、填写内容是否完整、项目间逻辑关系是否相符，审核无误的即时

受理；审核发现问题的当场一次性告知应补正资料或不予受理原因。 



  第三十一条  纳税人确有困难，不能按期办理耕地占用税纳税申报的，依法

应当在规定的期限内提出书面延期申请，经主管地税机关核准，可以在核准的期

限内延期申报。经核准延期办理申报的，应当在纳税期内按照主管地税机关核定

的税额预缴耕地占用税税款，并在核准的延期内办理税款结算。 

  纳税人因不可抗力，不能按期办理耕地占用税纳税申报的，依法可以延期办

理；但是，应当在不可抗力情形消除后立即向主管地税机关报告。主管地税机关

应当查明事实，予以核准。 

  第三十二条  耕地占用税以纳税人实际占用的应税土地面积（包括经批准占

用面积和未经批准占用面积）为计税依据，以平方米为单位，按所占土地当地适

用税额计税，实行一次性征收。 

  耕地占用税计算公式为：应纳税额=应税土地面积×适用税额。 

  第三十三条 各地适用税额，由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在《暂行条例》

规定的税额幅度内，根据本地区情况核定。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核定

的适用税额的平均水平，不得低于国务院财政、税务主管部门确定的各省、自治

区、直辖市平均税额。 

  《暂行条例》规定的税额幅度如下： 

  （一）人均耕地不超过 1亩的地区（以县级行政区域为单位，下同），每平

方米为 10元至 50元； 

  （二）人均耕地超过 1亩但不超过 2亩的地区，每平方米为 8元至 40元； 

  （三）人均耕地超过 2亩但不超过 3亩的地区，每平方米为 6元至 30元； 

  （四）人均耕地超过 3亩的地区，每平方米为 5元至 25元。 

  第三十四条  经济特区、经济技术开发区和经济发达且人均耕地特别少的地

区，适用税额可以适当提高，但是提高的部分最高不得超过《暂行条例》第五条

第三款规定的当地适用税额的 50%。 

  第三十五条  占用基本农田的，适用税额应当在《暂行条例》第五条第三款、



第六条规定的当地适用税额的基础上提高 50%。 

  第三十六条  占用林地、牧草地、农田水利用地、养殖水面以及渔业水域滩

涂等其他农用地建房或者从事非农业建设的，适用税额可以适当低于当地占用耕

地的适用税额，具体适用税额按照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的规定执行。 

  第三十七条  纳税人未经批准占用应税土地，应税面积不能及时准确确定

的，主管地税机关可根据实际占地情况核定征收耕地占用税，待应税面积准确确

定后结清税款，结算补税不加收滞纳金。 

  第三十八条 纳税人因有特殊困难，不能按期缴纳耕地占用税税款的，按照

《税收征管法》及其实施细则的规定，经省地税机关批准，可以延期缴纳税款，

但是最长不得超过三个月。 

  特殊困难是指以下情形之一： 

  （一）因不可抗力，导致纳税人发生较大损失，正常生产经营活动受到较大

影响的； 

  （二）当期货币资金在扣除应付职工工资、社会保险费后，不足以缴纳税款

的。 

  第三十九条

 

 涉及耕地占用税的税收违法行为，由主管地税机关按照《税收

征管法》及其实施细则的有关规定处理。 

  

第五章 减免退税管理 

  第四十条  按照《暂行条例》及其实施细则的规定，以下情形免征、减征耕

地占用税： 

  （一）军事设施占用应税土地免征耕地占用税。 

  免税的军事设施，具体范围包括:地上、地下的军事指挥、作战工程；军用



机场、港口、码头；营区、训练场、试验场；军用洞库、仓库；军用通信、侦察、

导航、观测台站和测量、导航、助航标志；军用公路、铁路专用线，军用通讯、

输电线路，军用输油、输水管道；其他直接用于军事用途的设施。 

  （二）学校、幼儿园、养老院、医院占用应税土地免征耕地占用税。 

  免税的学校，具体范围包括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教育行政部门批准成立的大

学、中学、小学、学历性职业教育学校以及特殊教育学校。由国务院人力资源社

会保障行政部门，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或其人力资源社会保障行政部门

批准成立的技工院校。学校内经营性场所和教职工住房占用应税土地的，按照当

地适用税额缴纳耕地占用税。 

  免税的幼儿园，具体范围限于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教育行政部门登记注册或者

备案的幼儿园内专门用于幼儿保育、教育的场所。 

  免税的养老院，具体范围限于经批准设立的养老机构内专门为老年人提供生

活照顾的场所。 

  免税的医院，具体范围限于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卫生行政部门批准设立的医院

内专门用于提供医护服务的场所及其配套设施。医院内职工住房占用应税土地

的，按照当地适用税额缴纳耕地占用税。 

  （三）铁路线路、公路线路、飞机场跑道、停机坪、港口、航道占用应税土

地，减按每平方米 2元的税额征收耕地占用税。 

  根据实际需要，国务院财政、税务主管部门商国务院有关部门并报国务院批

准后，可以对前款规定的情形免征或者减征耕地占用税。 

  减税的铁路线路，具体范围限于铁路路基、桥梁、涵洞、隧道及其按照规定

两侧留地。专用铁路和铁路专用线占用应税土地的，按照当地适用税额缴纳耕地

占用税。 

  减税的公路线路，具体范围限于经批准建设的国道、省道、县道、乡道和属

于农村公路的村道的主体工程以及两侧边沟或者截水沟。专用公路和城区内机动



车道占用应税土地的，按照当地适用税额缴纳耕地占用税。 

  减税的飞机场跑道、停机坪，具体范围限于经批准建设的民用机场专门用于

民用航空器起降、滑行、停放的场所。 

  减税的港口，具体范围限于经批准建设的港口内供船舶进出、停靠以及旅客

上下、货物装卸的场所。 

  减税的航道，具体范围限于在江、河、湖泊、港湾等水域内供船舶安全航行

的通道。 

  （四）农村居民占用应税土地新建住宅，按照当地适用税额减半征收耕地占

用税。 

  减税的农村居民占用应税土地新建住宅，是指农村居民经批准在户口所在地

按照规定标准占用应税土地建设自用住宅。 

  农村居民经批准搬迁，原宅基地恢复耕种，新建住宅占用应税土地超过原宅

基地面积的，对超过部分按照当地适用税额减半征收耕地占用税。 

  （五）农村烈士家属、残疾军人、鳏寡孤独以及革命老根据地、少数民族聚

居区和边远贫困山区生活困难的农村居民，在规定用地标准以内新建住宅缴纳耕

地占用税确有困难的，经所在地乡(镇)人民政府审核，报经县级人民政府批准后，

可以免征或者减征耕地占用税。 

  农村烈士家属，包括农村烈士的父母、配偶和子女。 

  革命老根据地、少数民族聚居地区和边远贫困山区生活困难的农村居民，其

标准按照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有关规定执行。 

  （六）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规定的其他减免耕地占用税的情形。 

  第四十一条  耕地占用税减免实行备案管理。 

  第四十二条  符合耕地占用税减免条件的纳税人应在收到土地管理部门办

理占用农用地手续通知之日起 30日内，向主管地税机关办理减免税备案。 

  主管地税机关应自办理完毕之日起 30日内，向省地税机关或者省地税机关



授权的地税机关备案。 

  第四十三条  符合耕地占用税减免条件的纳税人根据不同情况报送《纳税人

减免税备案登记表》及下列材料之一： 

  （一）军事设施占用应税土地的证明材料； 

  （二）学校、幼儿园、养老院、医院占用应税土地的证明材料； 

  （三）铁路线路、公路线路、飞机场跑道、停机坪、港口、航道占用应税土

地的证明材料； 

  （四）农村居民占用应税土地新建住宅的证明材料； 

  （五）县级人民政府批准的农村居民困难减免批复文件原件及复印件，申请

人身份证明原件及复印件； 

  （六）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规定的其他减免耕地占用税情形的证明材料。 

  第四十四条  各级地税机关应进一步加强耕地占用税减免税的后续管理，定

期开展对下级地税机关的监督检查和对减免税纳税人的实地随机抽查。 

  对属于不征税情形占地的后续管理比照前款规定执行。 

  第四十五条 依法免征或者减征耕地占用税后，纳税人改变原占地用途，不

再属于免征或者减征耕地占用税情形的，应当按照当地适用税额补缴耕地占用

税。 

  第四十六条  耕地占用税减免实施备案管理的其他相关事项按照《税收减免

管理办法》（国家税务总局公告 2015年第 43号发布）的有关规定执行。 

  第四十七条  符合以下情形，纳税人可以申请退还已缴纳的耕地占用税： 

  （一）纳税人在批准临时占地的期限内恢复所占用土地原状的； 

  （二）损毁土地的单位或者个人，在 2年内恢复土地原状的； 

  （三）依照税收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情形。 

  第四十八条  恢复土地原状需按照《土地复垦条例》（国务院令第 592号公

布）的规定，由土地管理部门会同有关行业管理部门认定并出具验收合格确认书。 



  第四十九条  耕地占用税退税的有关程序性要求按照退税管理的相关规定

执行。 

  

  

第六章 税收风险管理 

  第五十条 各级地税机关应当加强耕地占用税风险管理，构建耕地占用税风

险管理指标体系，依托现代化信息技术，对耕地占用税管理的风险点进行识别、

监控、预警，做好风险应对处置工作。 

  第五十一条  各级地税机关应当根据国家税务总局关于税收风险管理的总

体要求以及财产行为税风险管理工作的具体要求开展耕地占用税风险管理工作。 

  第五十二条 各级地税机关可以利用与土地管理部门交换的涉税信息、主动

收集的涉税情报、受理的涉税举报信息和申报征收信息、减免税信息进行分析比

对，查找耕地占用税纳税人的以下风险点： 

  （一）未纳税的风险 

  1.实际占用或经批准占用应税土地未纳税； 

  2.虚报免税未纳税； 

  3.享受免税优惠后，变更占地用途未纳税； 

  4.其他造成未纳税的情形。 

  （二）延迟纳税的风险 

  1.延迟纳税未缴纳或者少缴纳滞纳金； 

  2.其他延迟纳税带来的风险。 

  （三）少纳税的风险 

  1.应加成 50%征收未加成征收； 

  2.扩大减免税适用范围少纳税； 



  3.虚报减税少纳税； 

  4.享受减税优惠后，变更占地用途少纳税； 

  5.其他造成少纳税的情形。 

  （四）未结清税款的风险 

  未经批准占用应税土地，应税面积准确确定后未结清税款的。 

  （五）退税的风险 

  1.恢复土地原状未经土地管理部门会同有关行业管理部门认定的； 

  2.误适用高税率征收； 

  3.虚假申报退税； 

  4.其他涉及退税的风险。 

  （六）其他风险 

 

 

 

第七章 附 则 

 第五十三条 各级地税机关要充分利用税收征管系统、跨部门信息平台等现

有信息化资源，不断完善耕地占用税管理功能，加快实现耕地占用税管理全过程

的信息化。 

  第五十四条  省地税机关可根据本规程制定本地区的具体管理办法。 

  第五十五条  本规程所涉及的“以上”“日内”“之日”均包含本数。 

  第五十六条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修改企业所得税年度纳税申报表（A 类，2014 年版）

部分申报表的公告 

 本规程自公布之日起施行。《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印发〈耕地占

用税契税减免管理办法〉的通知》（国税发〔2004〕99号）中有关耕地占用税

减免管理的规定同时废止。 



国家税务总局公告 2016 年第 3 号     2016 年 1 月 18 日 

 为方便企业在汇算清缴时享受小型微利企业、重点领域（行业）固定资产加速

折旧、转让 5年以上非独占许可技术使用权等企业所得税优惠政策，税务总局决

定修改《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发布〈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年度纳税申报表（A

类，2014年版）〉的公告》（国家税务总局公告 2014年第 63号）中的部分申

报表。现公告如下： 

  一、对《企业基础信息表》（A000000）及填报说明修改如下： 

  （一）“107从事国家非限制和禁止行业”修改为“107从事国家限制或禁

止行业”。填报说明修改为“纳税人从事国家限制或禁止行业，选择‘是’，其

他选择‘否’”。 

  （二）“103所属行业明细代码”填报说明中，判断小型微利企业是否为工

业企业内容修改为“所属行业代码为 06**至 4690，小型微利企业优惠判断为工

业企业”，不包括建筑业。 

  二、《固定资产加速折旧、扣除明细表》（A105081）及其填报说明废止，

以修改后的《固定资产加速折旧、扣除明细表》（A105081）及填报说明（见附

件 1）替代，表间关系作相应调整。 

  三、根据《国家税务总局关于许可使用权技术转让所得企业所得税有关问题

的公告》（国家税务总局公告 2015年第 82号）规定，《所得减免优惠明细表》

（A107020）第 33行“四、符合条件的技术转让项目”填报说明中，删除“全球

独占许可”内容。 

  四、《抵扣应纳税所得额明细表》（A107030）及其填报说明废止，以修改

后的《抵扣应纳税所得额明细表》（A107030）及填报说明（见附件 2）替代，

表间关系作相应调整。 

  五、《减免所得税优惠明细表》（A107040）及其填报说明废止，以修改后

的《减免所得税优惠明细表》（A107040）及填报说明（见附件 3）替代，表间



关系作相应调整。 

  六、下列申报表适用范围按照以下规定调整： 

  （一）《职工薪酬纳税调整明细表》（A105050）、《捐赠支出纳税调整明

细表》（A105070）、《特殊行业准备金纳税调整明细表》（A105120），只要会

计上发生相关支出（包括准备金），不论是否纳税调整，均需填报。 

  （二）《高新技术企业优惠情况及明细表》（A107041）由取得高新技术企

业资格的纳税人填写。高新技术企业亏损的，填写本表第 1行至第 28行。 

  七、本公告适用于 2015年及以后年度企业所得税汇算清缴申报。 

  特此公告。 

 

  附件：1.固定资产加速折旧、扣除明细表（A105081）及填报说明  

     2.抵扣应纳税所得额明细表（A107030）及填报说明  

     3.减免所得税优惠明细表（A107040）及填报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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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A105081                                       固定资产加速折旧、扣除明细表 

序

号 
项    目 

房屋、建筑物 

飞机、火车、轮

船、机器、机械

和其他生产设备 

与生产经营活动

有关的器具、工

具、家具 

飞机、火车、轮

船以外的运输工

具 

电子设备 其他 税收折旧（扣除）额合计 

原值 

税收折

旧（扣

除）额 

原值 

税收折

旧（扣

除）额 

原值 

税收折

旧（扣

除）额 

原值 

税收折

旧（扣

除）额 

原值 

税收折

旧（扣

除）额 

原值 

税收折

旧（扣

除）额 

原值 
会计折

旧额 

正常折

旧额 

税收折

旧额 

纳税减

少额 

加速折

旧优惠

统计额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 一、重要行业固定资产加速折旧                   

2 
 

税会处理一致              *   *  

3 税会处理不一致               *   * 

4 二、其他行业研发设备加速折旧                   

5 100 万元

以上专用

研发设备 

税会处理一致              *   *  

6 税会处理不一致               *   * 

7 三、允许一次性扣除的固定资产                   

8 1.单价不超过100万元研发设备                   

9 
 

税会处理一致              *   *  

10 税会处理不一致               *   * 

11 2.5000 元以下固定资产                   

12 * 税会处理一致              *   *  



13 税会处理不一致               *   * 

14 合计（1 行+4 行+7 行）                   

15 四、其他固定资产加速折旧备案信息 

16 1.技术进步、更新换代固定资产                   

17 
* 

税会处理一致              *   *  

18 税会处理不一致               *   * 

19 2.常年强震动、高腐蚀固定资产                   

20 
* 

税会处理一致              *   *  

21 税会处理不一致               *   * 

22 3.外购软件折旧（摊销）                   

23 
* 

税会处理一致              *   *  

24 税会处理不一致               *   * 

25 4.集成电路企业生产设备                   

26 
* 

税会处理一致              *   *  

27 税会处理不一致               *   * 

28 合计（16 行+19 行+22 行+25 行）                   

 

 

 



《固定资产加速折旧、扣除明细表》（A105081）填报说明 

 

一、适用范围及总体说明 

（一）本表 1 至 14 行适用于按照《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关

于完善固定资产加速折旧税收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财税

〔2014〕75 号）、《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进一步完善固定资

产加速折旧企业所得税政策的通知》（财税〔2015〕106 号）等

规定，享受固定资产加速折旧和一次性扣除优惠政策的查账征税

纳税人填报。 

本表 15 至 28 行适用于按照《国家税务总局关于企业固定资

产加速折旧所得税处理有关问题的通知》（国税发〔2009〕81 号）、

《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进一步鼓励软件产业和集成电路产

业发展企业所得税政策的通知》（财税〔2012〕27 号）规定，由

享受技术进步、更新换代、强震动、高腐蚀固定资产加速折旧，

以及外购软件、集成电路企业生产设备加速折旧或摊销的查账征

税纳税人填报，主要用于享受加速折旧、摊销优惠政策的备案。 

（二）本表不承担纳税调整职责。主要任务：一是对纳税人

享受重点行业、领域固定资产加速折旧，以及一次性扣除等优惠

政策情况进行统计（第 1 至 14 行）。二是由汇算清缴享受国税发

〔2009〕81 号和财税〔2012〕27 号文件规定固定资产加速折旧

政策企业填写本表，以此履行固定资产加速折旧备案手续（第

15 行至 28 行）。 



（三）填写要求 

1.享受加速折旧政策的纳税人，填报本表即视为履行备案程

序。  

2.本年度内税法折旧额大于会计折旧额（或正常折旧额，下

同）的填写本表，税法折旧小于会计折旧的金额不再填写本表。 

某项资产某月税法折旧额小于会计折旧额后，该项固定资产

从当月起至年度末的会计折旧额和税法折旧额均不再填写计入

本表，仅填报本年度内税法折旧额大于会计折旧额月份的数据。

例如：A 汽车公司享受固定资产加速折旧政策，2018年 5 月，某

项固定资产税法折旧额开始小于会计折旧额（其 4 月前税法折旧

大于会计折旧），2018 年度汇算清缴时，“税收折旧（扣除）额”

除“原值”以外其他列次填写到 4 月份数额，“原值”据实填写。

在以后年度汇算清缴时，该项资产不再填写本表，其此后年度的

折旧、摊销额纳税调增填写 A105080表。 

税法折旧额小于会计折旧额的主要情形： 

（1）会计采取正常折旧方法，税法采取缩短折旧年限方法，

按税法规定折旧完毕的。 

（2）会计采取正常折旧方法，税法采取年数总和法或者双

倍余额递减法，税法折旧金额小于会计折旧金额的。 

（3）会计和税法均加速折旧，但税法与会计处理金额不一

致，当税法折旧金额小于会计折旧金额的。 

（4）会计和税法均加速折旧，该类固定资产税会处理一致，



当税法折旧额小于正常折旧额的。 

（5）税法采取一次性扣除后，年度内剩余月份。 

3.一次性扣除的固定资产，会计上未一次性扣除的资产，会

计折旧额按首月折旧额填报。此处会计折旧额仅供统计，不影响

纳税调整。 

4.对会计和税法均加速折旧、但其税会折旧金额不一致的资

产，在“税会处理不一致”行填报。 

5.有“*”号的单元格不需填写。 

二、有关项目填报说明 

（一）行次填报 

根据固定资产类别填报相应数据列。 

1.第 1 行“一、重要行业固定资产加速折旧”：生物药品制

造业，专用设备制造业，铁路、船舶、航空航天和其他运输设备

制造业，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仪器仪表制造业，

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 6 个行业，以及轻工、纺织、

机械、汽车四大领域 18 个行业的纳税人，按照财税〔2014〕75

号和财税〔2015〕106 号文件规定（下称“重要行业”），对于新

购进固定资产在税收上采取加速折旧的，结合会计折旧政策，分

不同情况填报纳税调减（此处用于计算优惠，实际纳税调整通过

A105080 表）或者加速折旧优惠统计情况。本行=2 行+3 行。 

第 2 行和第 3 行“项目”列空白处，由企业按照财税〔2014〕

75 号和财税〔2015〕106 号文件规定的行业范围，选择填写其从



事行业。按照《国民经济行业分类（GB/T4754-2011）》，为了便

于征纳双方操作，填报说明第四部分编列《重要领域（行业）固

定资产加速折旧行业代码表》，纳税申报时填写所属行业名称及

对应“行业中类”代码，代码长度为三位，全部由数字组成。 

第 2 行和第 3 行，由企业按照不同税会处理方式，填写固定

资产加速折旧情况。“税会处理不一致”包括税法和会计都加速

折旧，但税会折旧方法不一致的情况。 

2.第 4 行“二、其他行业研发设备加速折旧”：由重要行业

以外的其他企业填报。填写单位价值超过 100 万元以上专用研发

设备采取缩短折旧年限或加速折旧方法的纳税调减或者加速折

旧优惠统计情况。本行=5 行+6 行。 

第 5 行和第 6 行，由企业根据其不同的税会处理方式，填写

固定资产加速折旧情况。 

3.第 7 行“三、允许一次性扣除的固定资产”：填报新购进

单位价值不超过 100 万元研发设备和单位价值不超过 5000 元固

定资产，按照税法规定一次性在当期扣除金额。本行=8行+11 行。 

第 8 行“1.单价不超过 100 万元研发设备”：由重要行业中

小型微利企业和重要行业以外的其他企业填报。填写单位价值不

超过 100 万元研发设备一次性当期税前扣除金额。本行=9 行+10

行。 

第 9 行和第 10 行，由企业根据不同类型（重要行业小微、

其他企业）和税会处理方式，填写固定资产加速折旧情况。 



“重要行业小微”指“重要行业”中的小型微利企业，对其

新购进研发和生产经营共用的仪器、设备，单位价值不超过 100

万元的，允许一次性扣除。 

“其他企业”（包括“重要行业”非小型微利企业和“重要

行业”以外的企业）对新购进专门用于研发活动的仪器、设备，

单位价值不超过 100 万元的，可以一次性扣除。 

第 9 行和第 10 行“项目”列空白处选择“重要行业小微”

或“其他企业”。选择“重要行业小微”时，第 2 行和第 3 行“项

目”列空白处需同时按规定填报所属重要行业代码。 

第 11 行“2.5000 元以下固定资产一次性扣除”：填写单位

价值不超过 5000 元的固定资产，按照税法规定一次性在当期税

前扣除的。本行=12 行+13 行。 

第 12 行和第 13 行，由企业根据不同的税会处理方式，填写

固定资产加速折旧情况。 

4.第 14 行“合计（1 行+4 行+7 行）”：填写重要行业固定资

产加速折旧、其他行业研发设备加速折旧、一次性扣除固定资产

的合计金额，等于 1 行+4 行+7 行。 

5.第 15 行“四、其他固定资产加速折旧备案信息”。由下列

二种情形填报：一是技术进步、产品更新换代快固定资产和常年

强震动、高腐蚀固定资产加速折旧；二是财税〔2012〕27 号文

件规定外购软件、集成电路企业生产设备加速折旧。纳税人填报

本行至 28 行履行备案手续。 



6.第 16 行“1.技术进步、更新换代固定资产”：填写企业固

定资产因技术进步，产品更新换代较快，按税法规定享受固定资

产加速折旧金额。本行=17 行+18 行。 

第 17 行和第 18 行，由企业选择不同税会处理方式，填写固

定资产加速折旧情况。 

7.第 19 行“2.常年强震动、高腐蚀固定资产”：填写常年处

于强震动、高腐蚀状态的固定资产，按税法规定享受固定资产加

速折旧有关金额。本行=20 行+21 行。 

第 20 行和第 21 行，由企业选择不同税会处理方式，填写固

定资产加速折旧情况。 

8.第 22 行“3.外购软件折旧（摊销）”：填报企业外购软件，

按财税〔2012〕27 号文件规定享受加速折旧、摊销的金额。本

行=23 行+24 行。 

第 23 行和第 24 行，由企业选择不同的税会处理方式，填写

固定资产加速折旧情况。 

9.第 25 行“4.集成电路企业生产设备”：填报集成电路生产

企业的生产设备，按照财税〔2012〕27 号文件规定享受加速折

旧政策的金额。本行=26 行+27 行。 

第 26 行和第 27 行，由企业选择不同税会处理方式，填写固

定资产加速折旧情况。 

第 28 行“合计”：用于统计其他固定资产加速折旧优惠情况。 

（二）列次填报 



1.第 1 列至第 12列各类固定资产原值、折旧额。 

（1）原值：填写固定资产计税基础。对于年度内只要有 1

个月税法折旧额大于会计折旧额的，其原值填入对应“原值”列。

对于全年所有月份税法折旧额都小于会计折旧额的固定资产，其

原值不填本表。 

（2）税收折旧（扣除）额：当税法折旧额大于会计折旧额

时，填报该项固定资产本年度税法折旧额。 

对于本年度某些月份税法折旧额大于会计折旧额、某些月份

税法折旧额小于会计折旧额的，只填报税法折旧额大于会计折旧

额状态下的税法折旧额。 

2.第 13-18 列“税收折旧（扣除）额合计”填报本年度税法

折旧额大于会计折旧额情况下，固定资产加速折旧的纳税调整

（此处只用于统计，不实际调整）和估算的加速折旧优惠统计额。 

第 13 列“原值”：等于第 1、3、5、7、9、11 列之和。 

第 14 列“会计折旧额”：税收加速折旧、会计未加速折旧的，

或者会计与税法均加速折旧但折旧方法不一致的，本列填固定资

产会计实际账载折旧额。会计与税法均加速折旧且折旧方法一致

的,不填写本列。 

第 15 列“正常折旧额”：会计与税法均加速折旧且折旧方法

一致的，为统计企业享受优惠情况，假定该资产未享受加速折旧

政策，本列填报该固定资产视同按照税法规定最低折旧年限用直

线法估算折旧额，当估算的“正常折旧额”大于税法折旧额时，



不再填报。 

第 16 列“税收加速折旧额”：税法折旧额大于会计折旧额状

态下，填报税法加速折旧额。等于第 2、4、6、8、10、12 列之

和。 

第 17 列“纳税减少额”：填报税收上加速折旧额与会计折

旧额的差额，本行用于统计，不实际进行纳税调减。第 17 列=

第 16 列-14 列。 

第 18 列“加速折旧优惠统计额”：填报会计与税法对固定资

产均加速折旧且折旧方法一致的，以税法实际加速折旧额减去假

定未加速折旧估算的“正常折旧额”，据此统计加速折旧情况。

第 18 列=第 16 列-15 列。 

（三）优惠情况统计说明 

第 14 行“纳税减少额”+“加速折旧优惠统计额”之和，由

税务机关据以统计重要领域、行业固定资产加速折旧情况。 

第 28 行“纳税减少额”+“加速折旧优惠统计额”之和，由

税务机关据以统计其他固定资产加速折旧优惠情况。 

三、表内、表间关系 

（一）表内关系 

1.单元格为“*”时不填写，计算时跳过。 

2.第 1 行=第 2+3行。 

3.第 4 行=第 5+6行。 

4.第 7 行=第 8+11行。 



5.第 8 行=第 9+10行。 

6.第 11 行=第 12+13 行。 

7.第 14 行=第 1+4+7 行。 

8.第 15 行=第 16+19+22+25 行。 

9.第 16 行=第 17+18 行。 

10.第 19 行=第 20+21 行。 

11.第 22 行=第 23+24 行。 

12.第 25 行=第 26+27 行。 

由于合计行次同时包括“税会处理一致”“税会处理不一致”

两种情形，以下“列间关系”在合计行次（第 1、4、7、8、11、

14、15 行）不成立，在其他行次成立。 

1. 第 13 列＝第 1+3+5+7+9+11 列。 

2. 第 16 列＝第 2+4+6+8+10+12 列。 

3. 第 17 列＝第 16-14 列。 

4. 第 18 列＝第 16-15 列。 

另外，在第 9、10行和第 12、13 行中： 

第 1 列=第 2 列、第 3 列=第 4 列、第 5 列=第 6 列、第 7 列=

第 8 列、第 9 列=第 10 列、第 11 列=第 12 列。 

（二）表间关系 

1. 第 1 行第 16 列=表 A105080 第 1 行第 7 列。 

2. 第 1 行第 2 列=表 A105080 第 2 行第 7 列。 

3. 第 1 行第 4 列=表 A105080 第 3 行第 7 列。 



4. 第 1 行第 6 列=表 A105080 第 4 行第 7 列。 

5. 第 1 行第 8 列=表 A105080 第 5 行第 7 列。 

6. 第 1 行第 10 列=表 A105080 第 6 行第 7 列。 

7. 第 1 行第 12 列=表 A105080 第 7 行第 7 列。 

四、可供选择的行业代码表 

重要领域（行业）固定资产加速折旧行业代码表 

代码 
类别名称 文件依据 

领域/

行业 门类 大类 中类 小类 

 13     农副食品加工业 

财税

〔2015〕

106 号 

轻工 

    131 1310   谷物磨制 

    132 1320   饲料加工      

    133     植物油加工 

    134 1340   制糖业 

    135     屠宰及肉类加工 

    136     水产品加工 

    137     蔬菜、水果和坚果加工 

    139     其他农副食品加工   

  14     食品制造业 

财税

〔2015〕

106 号 

轻工 

    141     焙烤食品制造 

    142     糖果、巧克力及蜜饯制造 

    143     方便食品制造 

    144 1440   乳制品制造 

    145     罐头食品制造 

    146     调味品、发酵制品制造 

    149     其他食品制造 

  17     纺织业 

财税

〔2015〕

106 号 

纺织 

    171    棉纺织及印染精加工 

    172     毛纺织及染整精加工 

    173     麻纺织及染整精加工 

    174     丝绢纺织及印染精加工 

    175     化纤织造及印染精加工 

    176     针织或钩针编织物及其制品制造 

    177     家用纺织制成品制造 

    178     非家用纺织制成品制造 

  18     纺织服装、服饰业 财税

〔2015〕

106 号 

纺织     181 1810   机织服装制造 

    182 1820   针织或钩针编织服装制造 



代码 
类别名称 文件依据 

领域/

行业 门类 大类 中类 小类 

    183 1830   服饰制造 

  19     皮革、毛皮、羽毛及其制品和制鞋业 

财税

〔2015〕

106 号 

轻工 

    191 1910   皮革鞣制加工 

    192     皮革制品制造 

    193     毛皮鞣制及制品加工 

    194     羽毛(绒)加工及制品制造 

    195     制鞋业 

  20     木材加工和木、竹、藤、棕、草制品业 

财税

〔2015〕

106 号 

轻工 

    201     木材加工 

    202     人造板制造 

    203     木制品制造 

    204     竹、藤、棕、草等制品制造 

  21     家具制造业  

财税

〔2015〕

106 号 

轻工 

    211 2110   木质家具制造 

    212 2120   竹、藤家具制造 

    213 2130   金属家具制造 

    214 2140   塑料家具制造 

    219 2190   其他家具制造 

  22     造纸和纸制品业  
财税

〔2015〕

106 号 

轻工 
    221     纸浆制造 

    222     造纸 

    223     纸制品制造 

  23     印刷和记录媒介复制业 
财税

〔2015〕

106 号 

轻工 
    231     印刷 

    232 2320   装订及印刷相关服务 

    233 2330   记录媒介复制 

  24     文教、工美、体育和娱乐用品制造业 

财税

〔2015〕

106 号 

轻工 

    241     文教办公用品制造 

    242     乐器制造 

    243     工艺美术品制造 

    244     体育用品制造 

    245 2450   玩具制造 

    268     日用化学产品制造 

财税

〔2015〕

106 号 

轻工 

      2681     肥皂及合成洗涤剂制造 

      2682     化妆品制造 

      2683     口腔清洁用品制造 

      2684     香料、香精制造 

      2689     其他日用化学产品制造 

  27     医药制造业  财税

〔2015〕

106 号 

轻工     271 2710   化学药品原料药制造 

    272 2720   化学药品制剂制造 



代码 
类别名称 文件依据 

领域/

行业 门类 大类 中类 小类 

    273 2730   中药饮片加工 

    274 2740   中成药生产 

    275 2750   兽用药品制造 

    277 2770   卫生材料及医药用品制造 

    276 2760   生物药品制造 

财税

〔2014〕75

号 

生物

药品

制造 

  28     化学纤维制造业 财税

〔2015〕

106 号 

纺织     281     纤维素纤维原料及纤维制造 

    282     合成纤维制造 

    292     塑料制品业 

财税

〔2015〕

106 号 

轻工 

      2921     塑料薄膜制造 

      2922     塑料板、管、型材制造 

      2923     塑料丝、绳及编织品制造 

      2924     泡沫塑料制造 

      2925     塑料人造革、合成革制造 

      2926     塑料包装箱及容器制造 

      2927     日用塑料制品制造 

      2928     塑料零件制造 

      2929     其他塑料制品制造 

  33     金属制品业  

财税

〔2015〕

106 号 

机械 

    331     结构性金属制品制造 

    332     金属工具制造 

    333     集装箱及金属包装容器制造 

    334 3340   金属丝绳及其制品制造 

    335     建筑、安全用金属制品制造 

    336 3360   金属表面处理及热处理加工 

    337     搪瓷制品制造 

    338     金属制日用品制造 

    339     其他金属制品制造 

  34     通用设备制造业 

财税

〔2015〕

106 号 

机械 

    341     锅炉及原动设备制造 

    342     金属加工机械制造 

    343     物料搬运设备制造 

    344     泵、阀门、压缩机及类似机械制造 

    345     轴承、齿轮和传动部件制造 

    346     烘炉、风机、衡器、包装等设备制造 

    347     文化、办公用机械制造 

    348     通用零部件制造 

    349 3490   其他通用设备制造业 

  35     专用设备制造业  财税 专用



代码 
类别名称 文件依据 

领域/

行业 门类 大类 中类 小类 

    351     采矿、冶金、建筑专用设备制造 〔2014〕75

号 

设备

制造

业 

    352     化工、木材、非金属加工专用设备制造 

    353     食品、饮料、烟草及饲料生产专用设备制造    

    354   
  印刷、制药、日化及日用品生产专用设备制

造 

    355     纺织、服装和皮革加工专用设备制造 

    356     电子和电工机械专用设备制造 

    357     农、林、牧、渔专用机械制造 

    358     医疗仪器设备及器械制造 

    359     环保、社会公共服务及其他专用设备制造 

  36     汽车制造业 

财税

〔2015〕

106 号 

汽车 

    361 3610   汽车整车制造 

    362 3620   改装汽车制造 

    363 3630   低速载货汽车制造 

    364 3640   电车制造 

    365 3650   汽车车身、挂车制造 

    366 3660   汽车零部件及配件制造 

  37     铁路、船舶、航空航天和其他运输设备制造业 

财税

〔2014〕75

号 

铁路、

船舶、

航空

航天

和其

他运

输设

备制

造业 

    371     铁路运输设备制造 

    372 3720   城市轨道交通设备制造 

    373     船舶及相关装置制造 

    374     航空、航天器及设备制造 

    375     摩托车制造 

    376     自行车制造 

    377 3770     非公路休闲车及零配件制造 

    379     潜水救捞及其他未列明运输设备制造 

  38     电气机械和器材制造业  

财税

〔2015〕

106 号 

机械 

    381     电机制造 

    382     输配电及控制设备制造 

    383     电线、电缆、光缆及电工器材制造 

    384     电池制造 

    385     家用电力器具制造 

    386     非电力家用器具制造 

    387     照明器具制造 

    389     其他电气机械及器材制造 

  39     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 

财税

〔2014〕75

号 

计算

机、通

信和

其他

电子

设备

    391     计算机制造 

    392     通信设备制造 

    393     广播电视设备制造 

    394 3940   雷达及配套设备制造 

    395     视听设备制造 



代码 
类别名称 文件依据 

领域/

行业 门类 大类 中类 小类 

    396     电子器件制造 制造

 

    397     电子元件制造 

    399 3990   其他电子设备制造 

  40     仪器仪表制造业 

财税

〔2014〕75

号 

仪器

仪表

制造

业 

    401     通用仪器仪表制造 

    402     专用仪器仪表制造 

    403 4030   钟表与计时仪器制造 

    404     光学仪器及眼镜制造 

    409 4090   其他仪器仪表制造业 

I       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 

财税

〔2014〕75

号 

信息

传输、

软件

和信

息技

术服

务业 

  63     电信、广播电视和卫星传输服务 

    631     电信 

    632     广播电视传输服务 

    633 6330   卫星传输服务 

  64     互联网和相关服务 

    641 6410   互联网接入及相关服务 

    642 6420   互联网信息服务 

    649 6490   其他互联网服务 

  65     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 

    651 6510   软件开发 

    652 6520   信息系统集成服务 

    653 6530   信息技术咨询服务 

    654 6540   数据处理和存储服务 

    655 6550   集成电路设计 

    659     其他信息技术服务业 

 

附件 2  

 

A107030                    抵扣应纳税所得额明细表 



《抵扣应纳税所得额明细表》（A107030）填报说明 

本表适用于享受创业投资企业抵扣应纳税所得额优惠的纳

税人填报。纳税人根据企业所得税法、《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实施

创业投资企业所得税优惠问题的通知》（国税发〔2009〕87 号）、

《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执行企业所得税优惠政策若干问题

的通知》（财税〔2009〕69 号）、《财政 部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将

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有关税收试点政策推广到全国范围实施的

通知》（财税〔2015〕116 号）、《国家税务总局关于有限合伙制

创业投资企业法人合伙人企业所得税有关问题的公告》（国家税

务总局公告 2015年第 81 号）等规定，填报本年度发生的创业投

资企业抵扣应纳税所得额优惠情况。 

本表包括三部分：一是创业投资企业直接投资中小高新技术

行次 项目 金额 

一、创业投资企业直接投资于未上市中小高新企业按投资额一定比例抵扣应纳税所得额 

1 本年新增的符合条件的股权投资额  

2 税收规定的抵扣率 70% 

3 本年新增的可抵扣的股权投资额（1 行×2 行）  

4 以前年度结转的尚未抵扣的股权投资余额  

5 本年可抵扣的股权投资额（3 行+4 行）  

6 本年可用于抵扣的应纳税所得额  

7 本年实际抵扣应纳税所得额（5 行≤6 行，本行=5 行；5 行＞6 行，本行=6 行）  

8 结转以后年度抵扣的股权投资余额（5＞6，本行=5-7 行；5≤6，本行=0）  

二、通过有限合伙制创业投资企业投资未上市中小高新企业按一定比例抵扣分得的应纳税所得额 

9 本年从有限合伙创投企业应分得的应纳税所得额  

10 本年新增的可抵扣投资额  

11 以前年度结转的可抵扣投资额余额  

12 本年可抵扣投资额（10 行+11 行）  

13 本年实际抵扣应分得的应纳税所得额（9 行≤12 行，本行=9 行；9 行＞12 行，本行=12 行）  

14 结转以后年度抵扣的投资额余额（9 行≤12 行，本行=12 行-9 行；9 行＞12 行，本行=0）  

三、抵扣应纳税所得额合计 

15 合计：（7 行+13 行）  



企业按一定比例抵扣应纳税所得额；二是企业通过有限合伙制创

投企业间接投资中小高新技术企业按一定比例抵扣应纳税所得

额；三是上述两种情况的合计。 

需要注意：一是本表填报两项创投优惠政策每年新增符合条

件的投资额和有限合伙人每年分得的应纳税所得额；二是本表用

于计算本年抵扣的应纳税所得额。因此，无论企业本年是否盈利，

只要有新增符合条件的投资额或者从有限合伙人分得应纳税所

得额，既使本年不抵扣应纳税所得额，也需填报本表。 

一、有关项目填报说明 

（一）“一、创业投资企业直接投资于未上市中小高新企业

按投资额一定比例抵扣应纳税所得额”：由创业投资企业（非合

伙制）纳税人填报其以股权投资方式直接投资未上市中小高新技

术企业 2 年（24 个月，下同）以上限额抵免应纳税所得额的金

额。对于 通过有限合伙制创业投资企业间接投资中小高新技术企

业享受优惠政策填写本表第 9 行至 14 行。具体行次如下： 

1.第 1 行“本年新增的符合条件的股权投资额”：填报创业

投资企业采取股权投资方式投资于未上市的中小高新技术企业

满 2 年的，本年新增的符合条件的股权投资额。 

注意：无论企业本年是否盈利，有符合条件的投资额即填报

本表，以后年度盈利时填写第 4 行“以前年度结转的尚未抵扣的

股权投资余额”。 

2.第 3 行“本年新增的可抵扣的股权投资额”：本行填报第



1×2 行金额。 

3.第 4 行“以前年度结转的尚未抵扣的股权投资余额”：填

报以前年度符合条件的尚未抵扣的股权投资余额。 

4.第 5 行“本年可抵扣的股权投资额”：本行填报第 3+4 行

的金额。 

5.第 6 行“本年可用于抵扣的应纳税所得额”：本行填报表

A100000 第 19 行-20 行-22 行的金额，若金额小于 0，则填报 0。 

企业同时通过有限合伙创业投资企业间接投资中小高新技

术企业的，本行填报表 A100000 第 19 行-20 行-22 行-本表第 13

行“本年实际抵扣应分得的应纳税所得额”的金额，若金额小于

0，则填报 0。 

6.第 7 行“本年实际抵扣应纳税所得额”：若第 5 行≤第 6

行，则本行＝第 5 行；第 5 行＞第 6 行，则本行＝第 6 行。 

7.第 8 行“结转以后年度抵扣的股权投资余额”：第 5 行＞

第 6 行，则本行＝第 5-7 行；第 5 行≤第 6 行，则本行=0。 

（二）“二、通过有限合伙制创业投资企业投资未上市中小

高新企业按一定比例抵扣分得的应纳税所得额”：企业作为有限

合伙制创业投资企业的合伙人，通过合伙企业间接投资未上市中

小高新技术企业，根据《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将国家自主

创新示范区有关税收试点政策推广到全国范围实施的通知》（财

税〔2015〕116 号）、《国家税务总局关于有限合伙制创业投资企

业法人合伙人企业所得税有关问题的公告》（国家税务总局公告



2015 年第 81 号）规定，享受有限合伙制创业投资企业法人合伙

人按投资额的一定比例抵扣应纳税所得额政策，在本部分填报。 

1.第 9 行“本年从有限合伙创投企业应分得的应纳税所得

额”：填写企业作为法人合伙人，通过有限合伙制创业投资企业

投资未上市的中小高新技术企业，无论本年是否盈利、是否抵扣

应纳税所得额，只要本年从有限合伙制创业投资企业中分配归属

于该法人合伙人的应纳税所得额，需填写本行。 

鉴于企业通过有限合伙制创投企业抵扣一定比例投资额，与

直接投资中小高新技术企业政策不同，只能从本行数据中抵扣，

为满足申报表核算需要，本行数据不用于弥补以前年度亏损。 

2.第 10 行“本年新增的可抵扣投资额”：填写企业作为法人

合伙人，通过有限合伙制创业投资企业投资未上市中小高新技术

企业，本年投资满 2 年符合条件的可抵扣投资额中归属于该法人

合伙人的本年新增可抵扣投资额。无论本年是否盈利、是否需要

抵扣应纳税所得额，均需填写本行。 

有限合伙制创业投资企业的法人合伙人对未上市中小高新

技术企业的投资额，按照有限合伙制创业投资企业对中小高新技

术企业的投资额和合伙协议约定的法人合伙人占有限合伙制创

业投资企业的出资比例计算确定。其中，有限合伙制创业投资企

业对中小高新技术企业的投资额按实缴投资额计算；法人合伙人

占有限合伙制创业投资企业的出资比例按法人合伙人对有限合

伙制创业投资企业的实缴出资额占该有限合伙制创业投资企业



的全部实缴出资额的比例计算。 

3.第 11 行“以前年度结转的可抵扣投资额”：填写法人合伙

人上年度未抵扣，可以结转到本年及以后年度的抵扣投资额。 

4.第 12 行“本年可抵扣投资额”：填写本年法人合伙人可用

于抵扣的投资额合计，包括本年新增和以前年度结转两部分，等

于第 10 行+第 11行。 

5.第 13 行“本年实际抵扣应分得的应纳税所得额”：填写本

年法人合伙人享受优惠实际抵扣的投资额，为“本年从有限合伙

创投企业应分得的应纳税所得额”和“本年可抵扣投资额”的孰

小值，当 9 行≤12 行，本行=9 行；当 9 行＞12 行，本行=12 行。 

6.第 14 行“结转以后年度抵扣的投资额余额”：本年可抵扣

投资额大于应分得的应纳税所得额时，抵扣后余额部分结转以后

年度抵扣的金额，即当 9 行≤12 行，本行=12 行-9 行；9 行＞12

行，本行=0。 

（三）“三、抵扣应纳税所得额合计”：上述两类优惠合计额，

带入 A100000 表计算应纳税所得额。 

第 15 行“合计”=7 行+13 行。 

二、表内、表间关系 

（一）表内关系 

1.第 3 行＝第 1×2 行。 

2.第 5 行＝第 3+4行。 

3.第 7 行：若第 5 行≤第 6 行，则本行＝第 5 行；第 5 行＞



第 6 行，则本行＝第 6 行。 

4.第 8 行：第 5 行＞第 6 行，则本行＝第 5-7 行；第 5 行≤

第 6 行，则本行=0。 

5.第 12 行=第 10+11 行。 

6.第 13 行：若 9行≤12 行，则本行=9 行；若 9 行＞12 行，

则本行=12 行。 

7.第 14 行：若 9行≤12 行，则本行=12 行-9 行；若 9行＞

12 行，则本行=0。 

8.第 15 行=第 7+13 行。 

（二）表间关系 

1.第 6 行由主表生成，不可填写：本行=表 A100000 第

19-20-22 行-本表第 13 行，若小于 0，则填报 0。 

2.表 A100000 第 21 行由本表第 15 行生成，表 A100000 第

21 行=本表 15 行。 

附件 3  

 

A107040                   减免所得税优惠明细表 

行次 项          目 金    额 

1 一、符合条件的小型微利企业  

2     其中：减半征税  

3 二、国家需要重点扶持的高新技术企业（4+5）  

4    （一）高新技术企业低税率优惠（填写 A107041）  

5    （二）经济特区和上海浦东新区新设立的高新技术企业定期减免（填写 A107041）  

6 三、其他专项优惠（7+8+9+10+11…+14+15+16+…+31）  

7    （一）受灾地区损失严重的企业（7.1+7.2+7.3）  

7.1 其中：1.  

7.2 2.  

7.3 3.  



8    （二）受灾地区农村信用社（8.1+8.2+8.3）  

8.1 其中：1.  

8.2 2.  

8.3 3.  

9    （三）受灾地区的促进就业企业（9.1+9.2+9.3）  

9.1 其中：1.  

9.2 2.  

9.3 3.  

10    （四）支持和促进重点群体创业就业企业(10.1+10.2+10.3)  

10.1 其中:1.下岗失业人员再就业  

10.2           2.高校毕业生就业  

10.3           3.退役士兵就业  

11    （五）技术先进型服务企业  

12    （六）动漫企业  

13    （七）集成电路线宽小于 0.8 微米（含）的集成电路生产企业  

14    （八）集成电路线宽小于 0.25 微米的集成电路生产企业（14.1+14.2）  

14.1 其中：1.定期减免企业所得税  

14.2 2.减按 15%税率征收企业所得税  

15    （九）投资额超过 80 亿元人民币的集成电路生产企业（15.1+15.2）  

15.1 其中：1.定期减免企业所得税  

15.2 2.减按 15%税率征收企业所得税  

16    （十）新办集成电路设计企业（填写 A107042）  

17    （十一）国家规划布局内重点集成电路设计企业  

18    （十二）集成电路封装、测试企业  

19    （十三）集成电路关键专用材料生产企业或集成电路专用设备生产企业  

20    （十四）符合条件的软件企业（填写 A107042）  

21    （十五）国家规划布局内重点软件企业  

22    （十六）经营性文化事业单位转制企业  

23    （十七）符合条件的生产和装配伤残人员专门用品企业  

24    （十八）设在西部地区的鼓励类产业企业  

25    （十九）新疆困难地区新办企业  

26    （二十）新疆喀什、霍尔果斯特殊经济开发区新办企业  

27    （二十一）横琴新区、平潭综合实验区和前海深港现代化服务业合作区企业  

28    （二十二）享受过渡期税收优惠企业  

29    （二十三）其他 1   

30 （二十四）其他 2   

31 （二十五）其他 3   

32 四、减：项目所得额按法定税率减半征收企业所得税叠加享受减免税优惠  

33 五、减免地方分享所得税的民族自治地方企业  

34 合计：（1+3+6-32+33）  



A107040《减免所得税优惠明细表》填报说明 

 

本表由享受减免所得税优惠的纳税人填报。纳税人根据税法

和相关税收政策规定，填报本年享受减免所得税优惠情况。 

一、有关项目填报说明 

1.第 1 行“一、符合条件的小型微利企业”、第 2 行“其中

减半征税”：由享受小型微利企业所得税政策的纳税人填报。该

政策包括两种情形：一是小型微利企业 2015 年 9 月 30日之前年

应纳税所得额低于 20 万元的减半征税，应纳税所得税大于 20 万

元、小于 30 万元的按 20%税率征税。二是小型微利企业 2015 年

10 月 1 日之后应纳税所得额不超过 30 万元的减半征税。本行根

据以下情形填写： 

（1）2015 年度汇算清缴需区分以下情况： 

①2015 年 1 月 1日之前成立的企业 

当《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年度纳税申报表(A 类，2014

版)》A100000 表第 23 行>0 且≤20 万元时，本行等于 A100000

表第 23 行×15%的积，该数字同时填入第 2 行“其中：减半征收”。 

当 A100000 表第 23 行>20 万元且≤30 万元时，本行等于

A100000 表第 23 行×15%×(2015 年 10 月 1 日之后经营月份数

/2015 年度经营月份数)+A100000 表第 23 行×5%×（9/2015 年

度经营月份数）。A100000 表第 23 行×15%×(2015 年 10 月 1 日

之后经营月份数/2015 年度经营月份数)的计算金额，同时填入



第 2 行“其中：减半征收”。 

②2015 年 1 月 1日-2015 年 9 月 30 日之间成立的企业 

当《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年度纳税申报表(A 类，2014

版)》A100000 表第 23 行>0 且≤20 万元时，本行等于 A100000

表第 23 行×15%的积，该数字同时填入第 2 行“其中：减半征收”。 

当 A100000 表第 23 行>20 万元且≤30 万元时，本行等于

A100000 表第 23 行×15%×（2015 年 10 月 1 日之后经营月份数

/2015 年度经营月份数）+A100000 表第 23 行×5%×（2015 年 10

月 1 日之前经营月份数/2015 年度经营月份数）。A100000 表第

23 行×5%×（2015 年 10 月 1 日之前经营月份数/2015 年度经营

月份数）同时填入第 2 行“其中：减半征收”。 

③2015 年 10 月 1日之后的企业 

当《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年度纳税申报表(A 类，2014

版)》A100000 表第 23 行>0 且≤30 万元时，本行等于 A100000

表第 23 行×15%的值，该数字同时填入第 2 行“其中：减半征收”。 

为简化计算，2015 年度汇算清缴申报时，年度应纳税所得

额大于 20 万元不超过 30 万元的小型微利企业，可以按照《20-30

万元小型微利企业所得税优惠比例查询表》（见表 1）计算填报

该项优惠政策。 

2015 年度汇算清缴结束后，本部分填报说明废止。 

（2）2016 年及以后年度汇算清缴时 

当《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年度纳税申报表(A 类，2014



版)》A100000 表第 23 行≤30 万元时，本行等于 A100000 表第

23 行×15%的值，该数字同时填入第 3 行“其中：减半征收”。 

 

表 1：20-30 万元小型微利企业所得税优惠比例查询表 

 

企业成立时间 

全年 

优惠率 其中减半 

2015 年 1 月及以前 7.50% 3.75% 
2015 年 2 月 7.73% 4.09% 
2015 年 3 月 8.00% 4.50% 
2015 年 4 月 8.33% 5.00% 
2015 年 5 月 8.75% 5.63% 
2015 年 6 月 9.29% 6.43% 
2015 年 7 月 10.00% 7.50% 
2015 年 8 月 11.00% 9.00% 
2015 年 9 月 12.50% 11.25% 
2015 年 10 月 15.00% 15.00% 
2015 年 11 月 15.00% 15.00% 
2015 年 12 月 15.00% 15.00% 

查询方法说明： 

①本表由 2015 年度汇算清缴时应纳税所得额介于 20 万元

至 30 万元之间的小型微利企业查询使用。 

②“企业成立时间”：企业根据其不同成立时间所在行次，

查询申报税款所属期的对应优惠比率。 

③“优惠率、其中减半”：优惠率主要指企业同时享受 20%、

10%（减半征税）的综合优惠情况；“其中减半”指享受减半征

税优惠情况。 

应纳税所得额与“优惠率”的乘积，填入本表第 1 行“符

合条件的小型微利企业”；应纳税所得额与“其中减半”的乘积，

填入本表第 2 行“其中：减半征税”。 



案例：A 小型微利企业成立于 2012 年 9 月 8 日，2015 年度

应纳税所得额 29.8 万元。 

汇算清缴申报时，查询《20-30 万元小型微利企业所得税优

惠比例查询表》可知，成立时间“2015 年 1 月及以前”对应“12

月”列次的“优惠率”和“其中减半”为 7.50%、3.75%。因此，

A 小型微利企业汇算清缴享受优惠税额=29.8×7.50%=2.235 万

元，减半征税=29.8×3.75%=1.1175 万元。分别填写本表第 1 行、

第 2 行。 

2.第 3 行“二、国家需要重点扶持的高新技术企业”：该行

为合计行，填报第 4+5 行的合计数。合计高新技术企业享受的低

税率和定期减免税优惠。 

（1）第 4 行“（一）高新技术企业低税率优惠”：国家需要

重点扶持的高新技术企业（含文化产业支撑技术领域，高新技术

领域扩围以后，按新规定执行）享受 15%税率优惠金额填报本行。

同时填报《高新技术企业优惠情况及明细表》（A107041）。 

（2）第 5 行“（二）经济特区和上海浦东新区新设立的高新

技术企业定期减免”：填报纳税人根据《国务院关于经济特区和

上海浦东新区新设立高新技术企业实行过渡性税收优惠的通知》

（国发〔2007〕40 号）、《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贯彻落实国

务院关于实施企业所得税过渡优惠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财税

〔2008〕21 号）等规定，经济特区和上海浦东新区内，在 2008

年 1 月 1 日（含）之后完成登记注册的国家需要重点扶持的高新



技术企业，在经济特区和上海浦东新区内取得的所得，自取得第

一笔生产经营收入所属纳税年度起，第一年至第二年免征企业所

得税，第三年至第五年按照 25%法定税率减半征收企业所得税。

企业须同时填报《高新技术企业优惠情况及明细表》（A107041）。

对于跨经济特区和上海浦东新区的高新技术企业，其区内所得优

惠填写本行，区外所得优惠填写本表第 4 行。经济特区和上海浦

东新区新设立的高新技术企业定期减免税期满后，只享受 15%税

率优惠的，填写本表第 4 行。 

3.第 6 行“三、其他专项优惠”：该行为合计行，填报第

7+8+9+10+11…+14+15+16+…+31 的合计金额。 

4.第 7 行“（一）受灾地区损失严重的企业”：填报受灾地区

损失严重的企业免征企业所得税优惠金额。免征所得税金额根据

表 A100000 第 23 行应纳税所得额和法定税率计算。本行为合计

行，等于 7.1 行+7.2 行+7.3 行。 

《财政部 海关总署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支持芦山地震灾后

恢复重建有关税收政策问题的通知》（财税〔2013〕58 号）、《财

政部 海关总署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支持鲁甸地震灾后恢复重建

有关税收政策问题的通知》（财税〔2015〕27 号）规定，对芦山、

鲁甸受灾地区损失严重的企业，在规定期限内免征企业所得税。 

芦山受灾地区免征所得税政策执行至 2015 年 12 月 31 日，

在 7.1 行填列；鲁甸受灾地区免征所得税政策执行至 2016 年 12

月 31 日，在 7.2 行填列。7.3 行属于预留行次，需填报减免税



项目名称、减免税代码和减免税金额。 

5.第 8 行“（二）受灾地区农村信用社”：填报受灾地区农村

信用社免征企业所得税金额。免征所得税金额根据表 A100000 第

23 行应纳税所得额和法定税率计算。本行为合计行，等于 8.1

行+8.2 行+8.3 行。 

《财政部 海关总署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支持芦山地震灾后

恢复重建有关税收政策问题的通知》（财税〔2013〕58 号）、《财

政部 海关总署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支持鲁甸地震灾后恢复重建

有关税收政策问题的通知》（财税〔2015〕27 号）规定，对芦山、

鲁甸受灾地区农村信用社，在规定期限内免征企业所得税。 

芦山农村信用社在 2017年 12月 31日前免征所得税，在 8.1

行填列；鲁甸农村信用社在 2018 年 12 月 31 日前免征所得税，

在 8.2 行填列。8.3 行属于预留行次，需填报减免税项目名称、

减免税代码和减免税金额。 

6.第 9 行“（三）受灾地区的促进就业企业”：填报受灾地区

促进就业企业限额免征的税款中，扣减企业所得税的金额。本行

为合计行，等于 9.1 行+9.2 行+9.3行。 

根据现行税收政策规定，对规定受灾地区范围内的企业招用

当地因自然灾害失去工作人员就业的，按实际招用人数和实际工

作时间予以定额依次扣减增值税、营业税、城市维护建设税、教

育费附加和企业所得税。定额标准为每人每年 4000 元，可上下

浮动 20%，由省级人民政府根据当地实际情况具体确定。 



按上述标准计算的税收抵扣额在企业当年实际应缴增值税、

营业税、城市维护建设税、教育费附加和企业所得税税额中依次

扣减。企业所得税预缴时不享受该项优惠，汇算清缴时，企业税

收抵扣额抵减增值税、营业税、城市维护建设税、教育费附加后

有未抵减余额的，在本行限额填写。当年扣减不足的，不得结转

下年使用。 

芦山受灾地区政策执行至 2015 年 12月 31 日，在 9.1行填

列；鲁甸受灾地区政策执行至 2016 年 12 月 31 日，在 9.2 行填

列。9.3 行属于预留行次，需填报减免税项目名称、减免税代码

和减免税金额。 

7.第 10 行“（四）支持和促进重点群体创业就业企业”：填

报企业安置下岗人员再就业、高校毕业生就业、退役士兵就业等，

以每人每年减税标准乘以安置人数计算的税收抵扣额，依次扣减

营业税、城市维护建设税、教育费附加后仍有余额的，在汇算清

缴时限额扣减企业所得税。本行为合计行，等于 10.1 行+10.2

行+10.3 行。 

安置下岗人员再就业、高校毕业生就业、退役士兵就业扣减

的所得税，分别填写本表 10.1 行、10.2 行、10.3 行。 

8.第 11 行“（五）技术先进型服务企业”：根据《财政部 国

家税务总局 商务部 科技部 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完善技术先进

型服务企业有关企业所得税政策问题的通知》（财税〔2014〕59

号）等规定，由经认定的技术先进型服务企业填报减按 15%税率



征收企业所得税的纳税人填报。本行根据表 A100000 第 23 行应

纳税所得额乘以 10%的积填写。 

9.第 12 行“（十六）动漫企业”：根据《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

局关于扶持动漫产业发展有关税收政策问题的通知》（财税

〔2009〕65 号）、《文化部 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印发<动漫

企业认定管理办法（试行）>的通知》（文市发〔2008〕51 号）、

《文化部 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实施<动漫企业认定管理办

法（试行）>有关问题的通知》（文产发〔2009〕18号）等规定，

经认定的动漫企业自主开发、生产动漫产品，享受软件企业所得

税优惠政策。即在 2017 年 12 月 31 日前自获利年度起，第一年

至第二年免征所得税，第三年至第五年按照 25%的法定税率减半

征收所得税，并享受至期满为止。本行填报根据表 A100000 第

23 行应纳税所得额计算的免征、减征企业所得税金额。 

10.第 13 行“（七）集成电路线宽小于 0.8 微米（含）的集

成电路生产企业”：根据《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进一步鼓励

软件产业和集成电路产业发展企业所得税政策的通知》（财税

〔2012〕27 号）等规定，集成电路线宽小于 0.8 微米（含）的

集成电路生产企业，在 2017 年 12 月 31 日前自获利年度起计算

优惠期，第一年至第二年免征企业所得税，第三年至第五年按照

25%的法定税率减半征收企业所得税，并享受至期满为止。本行

填报根据表 A100000 第 23 行应纳税所得额计算的免征、减征企

业所得税金额。 



11.第 14 行“（八）集成电路线宽小于 0.25 微米的集成电路

生产企业”：根据《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进一步鼓励软件产

业和集成电路产业发展企业所得税政策的通知》（财税〔2012〕

27 号）等规定，经认定的线宽小于 0.25 微米的集成电路生产企

业，享受 15%税率，其中经营期超过 15 年的，享受“五免五减

半”优惠政策。本行=第 14.1 行+第 14.2 行。 

第 14.1 行“1.定期减免企业所得税”：集成电路线宽小于

0.25 微米的集成电路生产企业享受定期减免税期间，填写本行。 

第 14.2 行“2.减按 15%税率征收企业所得税”：集成电路线

宽小于 0.25 微米的集成电路生产企业不符合定期减免税条件或

享受定期减免税期满后，只享受 15%税率优惠的，填写本行。 

12.第 15 行“（九）投资额超过 80 亿元人民币的集成电路生

产企业”：根据《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进一步鼓励软件产业

和集成电路产业发展企业所得税政策的通知》（财税〔2012〕27

号）等规定，经认定的投资额超过 80 亿元的集成电路生产企业，

享受 15%税率，其中经营期超过 15 年的，享受“五免五减半”

优惠政策。本行=第 15.1 行+第 15.2 行。 

第 15.1 行“1.定期减免企业所得税”：投资额超过 80 亿元

的集成电路生产企业，享受“五免五减半”优惠政策的填写本行。 

第 15.2 行“2.减按 15%税率征收企业所得税”：投资额超过

80 亿元的集成电路生产企业，不符合定期减免税条件或享受定

期减免税期满后，只享受 15%税率优惠的，填写本行。 



13.第 16 行“（十）新办集成电路设计企业”：享受“二免三

减半”优惠政策，填报《软件、集成电路企业优惠情况及明细表》

（A107042）第 41行的金额。 

14.第 17 行“（十一）国家规划布局内重点集成电路设计企

业”：根据《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进一步鼓励软件产业和集

成电路产业发展企业所得税政策的通知》（财税〔2012〕27 号）

等规定，国家规划布局内的重点集成电路设计企业，如当年未享

受免税优惠的，可减按 10%税率征收企业所得税。本行填报

A100000 表第 23行乘以 15%的积。 

15.第 18 行“（十二）集成电路封装、测试企业”：根据《财

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 发展改革委工业和信息化部关于进一步鼓

励集成电路产业发展企业所得税政策的通知》（财税〔2015〕6

号）规定，符合条件的集成电路封装、测试企业，自获利年度起

第一年至第二年免征企业所得税，第三年至第五年按照 25％的

法定税率减半征收企业所得税。本行填报根据表 A100000 第 23

行应纳税所得额计算的免征、减征企业所得税金额。 

16.第 19 行“（十三）集成电路关键专用材料生产企业、集

成电路专用设备生产企业”：根据《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 发展

改革委工业和信息化部关于进一步鼓励集成电路产业发展企业

所得税政策的通知》（财税〔2015〕6 号）规定，符合条件的集

成电路关键专用材料生产企业、集成电路专用设备生产企业，自

获利年度起第一年至第二年免征企业所得税，第三年至第五年按



照 25％的法定税率减半征收企业所得税。本行填报根据表

A100000 第 23 行应纳税所得额计算的免征、减征企业所得税金

额。 

17.第 20 行“（十四）符合条件的软件企业”：享受“二免三

减半”优惠政策的软件企业，填报《软件、集成电路企业优惠情

况及明细表》（A107042）第 41 行的金额。 

18.第 21 行“（十五）国家规划布局内重点软件企业”：根据

《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进一步鼓励软件产业和集成电路产

业发展企业所得税政策的通知》（财税〔2012〕27 号）等规定，

国家规划布局内的重点软件企业，如当年未享受免税优惠的，可

减按 10%税率征收企业所得税。本行填报 A100000 表第 23 行乘

以 15%的积。 

19.第 22 行“（十六）经营性文化事业单位转制企业”：根据

《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 中宣部关于继续实施文化体制改革中

经营性文化事业单位转制为企业若干税收政策的通知》（财税

〔2014〕84 号）等规定，从事新闻出版、广播影视和文化艺术

的经营性文化事业单位转制为企业的，转制注册之日起免征企业

所得税。本行填报根据表 A100000 第 23 行应纳税所得额计算的

免征企业所得税金额。 

20.第 23 行“（十七）符合条件的生产和装配伤残人员专门

用品企业”：根据《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 民政部关于生产和装

配伤残人员专门用品企业免征企业所得税的通知》（财税〔2011〕



81 号）等规定，符合条件的生产和装配伤残人员专门用品的企

业免征企业所得税。本行填报根据 A100000 表第 23 行应纳税所

得额计算的免征企业所得税金额。 

21.第 24 行“（十八）设在西部地区的鼓励类产业企业”：根

据《财政部 海关总署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深入实施西部大开发战

略有关税收政策问题的通知》（财税〔2011〕58 号）、《国家税务

总局关于深入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有关企业所得税问题的公告》

（国家税务总局公告 2012 第 12 号）、《财政部 海关总署 国家税

务总局关于赣州市执行西部大开发税收政策问题的通知》（财税

〔2013〕4 号）等规定，对设在西部地区的鼓励类产业企业减按

15%的税率征收企业所得税；对设在赣州市的鼓励类产业的内资

和外商投资企业减按 15%税率征收企业所得税。 

22.第 25 行“（十九）新疆困难地区新办企业”：根据《财政

部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新疆困难地区新办企业所得税优惠政策的

通知》（财税〔2011〕53 号）、《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 国家发展

改革委 工业和信息化部关于公布新疆困难地区重点鼓励发展产

业企业所得税优惠目录（试行）的通知》（财税〔2011〕60 号）

等规定，对新疆困难地区新办属于《新疆困难地区重点鼓励发展

产业企业所得税优惠目录》范围内的企业，自取得第一笔生产经

营收入所属纳税年度起享受“二免三减半”优惠政策。本行填报

根据 A100000 表第 23 行应纳税所得额计算的免征、减征企业所

得税金额。 



23.第 26 行“（二十）新疆喀什、霍尔果斯特殊经济开发区

新办企业”：根据《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 国家发展改革委 工业

和信息化部关于公布新疆困难地区重点鼓励发展产业企业所得

税优惠目录（试行）的通知》（财税〔2011〕60 号）、《财政部 国

家税务总局关于新疆喀什 霍尔果斯两个特殊经济开发区企业所

得税优惠政策的通知》（财税〔2011〕112 号）等规定，对在新

疆喀什、霍尔果斯特殊经济开发区内新办属于《新疆困难地区重

点鼓励发展产业企业所得税优惠目录》范围内的企业，自取得第

一笔生产经营收入所属纳税年度起，享受“二免三减半”优惠政

策。本行填报根据 A100000 表第 23 行应纳税所得额计算免征、

减征企业所得税金额。 

24.第 27 行“（二十一）横琴新区、平潭综合实验区和前海

深港现代化服务业合作区企业”：根据《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关

于广东横琴新区、福建平潭综合实验区、深圳前海深港现代化服

务业合作区企业所得税优惠政策及优惠目录的通知》（财税

〔2014〕26 号）等规定，设在横琴新区、平潭综合实验区和前

海深港现代化服务业合作区的鼓励类产业企业减按 15%税率征收

企业所得税。本行填报根据表 A100000 第 23 行应纳税所得额计

算的减征 10%企业所得税金额。 

25.第 28 行“（二十三）享受过渡期税收优惠企业”：填报《中

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以下简称税法）实施后，纳税人

符合国务院规定以及经国务院批准给予的过渡期税收优惠政策。



本行填报根据表 A100000 第 23 行应纳税所得额计算的免征、减

征企业所得税金额。 

26.第 29 行至第 31 行“其他”：填报国务院根据税法授权制

定的其他税收优惠政策，需填报减免税项目名称和减免税代码，

以及免征、减征企业所得税金额。 

27.第 32 行“四、减：项目所得额按法定税率减半征收企业

所得税叠加享受减免税优惠”：纳税人同时享受优惠税率和所得

项目减半情形下，在填报本表低税率优惠时，所得项目按照优惠

税率减半多计算享受的优惠部分。 

企业从事农林牧渔业项目、国家重点扶持的公共基础设施项

目、符合条件的环境保护、节能节水项目、符合条件的技术转让、

其他专项优惠等所得额应按法定税率 25%减半征收，同时享受小

型微利企业、高新技术企业、技术先进型服务企业、集成电路线

宽小于 0.25 微米或投资额超过 80 亿元人民币集成电路生产企

业、国家规划布局内重点软件企业和集成电路设计企业、西部大

开发等优惠税率政策，由于申报表填报顺序，按优惠税率减半叠

加享受减免税优惠部分，应在本行对该部分金额进行调整。 

计算公式：本行=所得项目金额×（12.5%－优惠税率÷2）。 

28.第 33 行“五、减免地方分享所得税的民族自治地方企

业”：填报纳税人经省级民族自治地方权力机关批准，减征或者

免征民族自治地方的企业缴纳的企业所得税中属于地方分享的

企业所得税金额。 



29.第 34 行“合计”：金额等于第 1+3+6-32+33 行。 

二、表内、表间关系 

（一）表内关系 

1.第 3 行=第 4+5行。 

2.第 6 行=第 7+8+9+10+11…+14+15+16+…+31 行。 

3.第 7 行=第 7.1+7.2+7.3 行。 

4.第 8 行=第 8.1+8.2+8.3 行。 

5.第 9 行=第 9.1+9.2+9.3 行。 

6.第 10 行=第 10.1+10.2+10.3 行。 

7.第 14 行=第 14.1+14.2 行。 

8.第 15 行=第 15.1+15.2 行。 

9.第 34 行=第 1+3+6-32+33 行。 

（二）表间关系 

1.本表第 3 行=表 A107041 第 29 行。 

2.本表第 34 行=表 A100000 第 26行。 

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中国农业发展银行涉农贷款营业税优惠政策

的通知    

       财税〔2016〕3 号   2016 年 1 月 18 日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计划单列市财政厅（局）、地方税务局，北京、西藏、

宁夏、青海省（自治区、直辖市）国家税务局，新疆生产建设兵团财务局： 



  为了贯彻落实《国务院关于同意中国农业发展银行改革实施总体方案的批

复》（国函〔2014〕154号）精神，现就中国农业发展银行涉农贷款营业税政策

通知如下： 

  一、自 2016年 1月 1日至 2018年 12月 31日，对中国农业发展银行总行及

其各分支机构提供涉农贷款（具体涉农贷款业务清单见附件）取得的利息收入减

按 3%的税率征收营业税。 

  二、享受上述优惠的纳税人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营业税暂行条例》（国

务院令第 540号）第九条及其他相关规定，单独核算享受营业税减税政策的贷款

利息收入；未单独核算的，不得享受本通知第一条规定的营业税政策。 

   

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 

   2016年 1月 18日 

  附件： 

   享受营业税优惠政策的涉农贷款业务清单 

  

  一、粮食、棉花、油料、食糖、猪肉、化肥、羊毛等重要农产品（含农副产

品）收储、调控、购销贷款 

  二、农业农村基础设施建设、水利建设贷款 

  三、农村土地流转和规模化经营贷款 



  四、农民集中住房建设、农村人居环境建设、涉农棚户区改造贷款 

  五、农村流通体系建设贷款 

  六、农业生产资料、技术改造、科技贷款 

  七、农业综合开发贷款 

  八、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贷款 

  九、农产品（含农副产品）仓储设施贷款 

  十、县域城镇建设贷款（房地产业、城市基础设施建设贷款除外） 

  十一、易地扶贫搬迁、贫困地区基础设施建设、贫困地区特色产业发展等其

他专项扶贫贷款 

十二、农业小企业贷款 

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员工制家政服务营业税政策的通知 

财税〔2016〕9 号       2016年 1月 18日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计划单列市财政厅（局）、地方税务局，北京、西藏、

宁夏、青海省（自治区、直辖市）国家税务局，新疆生产建设兵团财务局： 

  为了落实国务院决策部署，现将员工制家政服务营业税政策明确如下： 

  《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员工制家政服务免征营业税的通知》（财税

〔2011〕51 号）规定的员工制家政服务营业税免税政策，自 2014 年 10 月 1 日

至 2018 年 12 月 31 日继续执行。纳税人已缴纳的应予免征的营业税，允许从纳



税人以后的营业税应纳税款中抵减，家政服务业实施营业税改征增值税改革之日

前抵减不完的予以退税。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 3 项个人所得税事项取消审批实施后续管理的公告 

国家税务总局公告 2016 年第 5 号    2016 年 1 月 28 日 

 根据《国家税务总局关于贯彻落实〈国务院关于第一批取消 62 项中央指定地方实施行政

审批事项的决定〉的通知》（税总发〔2015〕141 号）等规定，现就下列个人所得税事项取

消审批的后续管理问题公告如下： 

  一、关于“取消促进科技成果转化暂不征收个人所得税审核”的后续管理 

  按照《国家税务总局关于促进科技成果转化有关个人所得税问题的通知》（国税发〔1999〕

125 号）和《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取消促进科技成果转化暂不征收个人所得税审核权有关问题

的通知》（国税函〔2007〕833 号）规定，将职务科技成果转化为股份、投资比例的科研机

构、高等学校或者获奖人员，应在授（获）奖的次月 15 日内向主管税务机关备案，报送《科

技成果转化暂不征收个人所得税备案表》（见附件 1）。技术成果价值评估报告、股权奖励文

件及其他证明材料由奖励单位留存备查。 

  二、关于“取消个人取得股票期权或认购股票等取得折扣或补贴收入个人所得税纳税有

困难的审核”的后续管理 

  （一）按照《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上市公司高管人员股票期权所得缴纳个人所得

税有关问题的通知》（财税〔2009〕40 号）规定，纳税人若选择分期缴纳个人所得税，其扣

缴义务人应在股票期权行权的次月 15 日内，向主管税务机关办理分期缴纳个人所得税备案

手续，报送《个人取得股票期权或认购股票等取得折扣或补贴收入分期缴纳个人所得税备案

表》（见附件 2）。其他相关证明材料由扣缴义务人留存备查。 

  （二）按照《国家税务总局关于个人认购股票等有价证券而从雇主取得折扣或补贴收入

有关征收个人所得税问题的通知》（国税发〔1998〕9 号）规定，纳税人若选择分期缴纳个

人所得税，其扣缴义务人应在实际认购股票等有价证券的次月 15 日内，向主管税务机关办

理分期缴纳个人所得税备案手续，报送《个人取得股票期权或认购股票等取得折扣或补贴收



入分期缴纳个人所得税备案表》（见附件 2）。其他相关证明材料由扣缴义务人留存备查。 

  三、关于“取消对律师事务所征收方式的核准”的后续管理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强化律师事务所等中介机构投资者个人所得税查账征收的通知》（国

税发〔2002〕123 号）第三条废止后，统一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及其实

施细则、《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印发〈关于个人独资企业和合伙企业投资者征收个人所

得税的规定〉的通知》（财税〔2000〕91 号）等相关规定实施后续管理。 

  本公告自公布之日起施行。《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取消促进科技成果转化暂不征收个人所

得税审核权有关问题的通知》（国税函〔2007〕833 号）第二条第一项和第三条、《国家税务

总局关于个人认购股票等有价证券而从雇主取得折扣或补贴收入有关征收个人所得税问题

的通知》（国税发〔1998〕9 号）第二条关于“可在报经当地主管税务机关批准后”的规定

和第三条同时废止。 

  特此公告。 

   

  附件：1.科技成果转化暂不征收个人所得税备案表（略） 

     2.个人取得股票期权或认购股票等取得折扣或补贴收入分期缴纳个人所得税备案表（略） 

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扩大有关政府性基金免征范围的通知    

财税〔2016〕12 号     2016 年 1 月 29 日 

教育部、水利部，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计划单列市财政厅（局）、国家税

务局、地方税务局、新疆生产建设兵团财务局： 

  经国务院批准，现将扩大政府性基金免征范围的有关政策通知如下： 

  一、将免征教育费附加、地方教育附加、水利建设基金的范围，由现行按月

纳税的月销售额或营业额不超过 3万元（按季度纳税的季度销售额或营业额不超

过 9 万元）的缴纳义务人，扩大到按月纳税的月销售额或营业额不超过 10 万元

（按季度纳税的季度销售额或营业额不超过 30万元）的缴纳义务人。 

  二、免征上述政府性基金后，各级财政部门要做好经费保障工作，妥善安排

http://202.108.90.172:8080/faguiadmin/action/ShowAppend.do?id=14753�
http://202.108.90.172:8080/faguiadmin/action/ShowAppend.do?id=14754�


相关部门和单位预算，保障工作正常开展，积极支持相关事业发展。 

  三、本通知自 2016年 2月 1日起执行。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兽用药品经营企业销售兽用生物制品有关增值税问

题的公告    

                 国家税务总局公告 2016 年第 8 号      2016 年 2 月 4 日 

 
 现将兽用药品经营企业销售兽用生物制品有关增值税问题公告如下： 

  一、属于增值税一般纳税人的兽用药品经营企业销售兽用生物制品，可以选择简易办法

按照兽用生物制品销售额和 3%的征收率计算缴纳增值税。 

  兽用药品经营企业，是指取得兽医行政管理部门颁发的《兽药经营许可证》，获准从事

兽用生物制品经营的兽用药品批发和零售企业。 

  二、属于增值税一般纳税人的兽用药品经营企业销售兽用生物制品，选择简易办法计算

缴纳增值税的，36 个月内不得变更计税方法。 

  三、本公告自 2016 年 4 月 1 日起施行。 

  特此公告。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开展商品和服务税收分类与编码试点工作的通知 

    税总函〔2016〕56 号     2016 年 2 月 15 日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和计划单列市国家税务局： 

  为加快税收现代化建设，方便纳税人便捷、规范开具增值税发票，有利于税务机关加强

增值税征收管理，税务总局编写了《商品和服务税收分类与编码（试行）》（以下简称编码，

见附件），并在增值税发票系统升级版中增加了编码相关功能。为做好全国推行编码的准备

工作，税务总局决定自 2016 年 2 月 19 日起在北京市、上海市、江苏省和广东省进行编码推

广的试点工作，现将有关问题通知如下： 

  一、试点范围 

  试点地区的省级税务机关，根据实际情况确定省内试点地区，并开展编码推行试点工作： 

  （一）2016 年 2 月 19 日起，试点地区新办增值税纳税人使用具有编码功能的增值税发

票系统升级版开具增值税发票。 

  （二）2016 年 2 月 19 日起，试点地区原增值税纳税人分批完成具有编码功能的增值税

发票系统升级版的升级。 

  纳税人使用具有编码功能的增值税发票系统升级版开具的增值税发票，包括增值税专用

发票、增值税普通发票、货物运输业增值税专用发票和机动车销售统一发票。 

  二、升级安排 

  （一）试点地区税务机关应于 2016 年 2 月 19 日零点前完成税务端系统（防伪税控系统、

货运税控系统、统一受理平台、电子底账系统）的升级工作，并自 2 月 19 日起组织对增值

税纳税人进行系统的安装、升级。 

  非试点地区税务机关应于 2016 年 2 月 19 日零点前完成电子底账系统的升级工作。 

  （二）涉及的补丁升级包和说明文档将在税务总局电子税务网（网址：



http://100.16.92.105）“补丁发布”栏目发布。请各地税务机关于 2016 年 2 月 16 日及时下载

软件补丁升级包。 

  各地税务机关应提前做好升级应急预案，分析评估需要配套升级的相关应用系统，确保

业务的连续性和一致性。 

  三、工作要求 

  （一）试点工作意义重大，试点地区税务机关要高度重视，积极稳妥地制定符合本地区

实际情况的试点方案。 

  （二）试点地区税务机关要做好试运行组织工作，加强宣传辅导，组织服务单位做好软

件下载（安装）升级、编码维护等服务工作。 

  （三）各地税务机关要加强部门协作配合。增值税管理部门负责试运行的组织协调，做

好对服务单位的监督管理工作；技术管理部门负责税控装置初始化、发行以及税务端应用系

统的升级和技术维护等工作，保障增值税发票系统安全平稳运行。 

  （四）各地税务机关应按时完成税务端系统升级工作，密切监控系统试运行情况，发现

问题及时处理并上报税务总局（货物和劳务税司、电子税务管理中心）。 

  （五）试点地区税务机关应于 2016 年 3 月 20 日前将试点工作总结通过可控 FTP 上报税

务总局（货物和劳务税司、电子税务管理中心）。 

 附件：商品和服务税收分类与编码（试行） （略） 

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 住房城乡建设部关于调整房地产交易环节契税 

营业税优惠政策的通知   

财税〔2016〕23 号   2016年 2月 17日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计划单列市财政厅（局）、地方税务局、住房城乡建设

厅（建委、房地局），西藏、宁夏、青海省（自治区）国家税务局，新疆生产建

设兵团财务局、建设局： 

  根据国务院有关部署，现就调整房地产交易环节契税、营业税优惠政策通知

如下： 

  一、关于契税政策 

  （一）对个人购买家庭唯一住房（家庭成员范围包括购房人、配偶以及未成

年子女，下同），面积为 90平方米及以下的，减按 1%的税率征收契税；面积为

90平方米以上的，减按 1.5%的税率征收契税。 

http://202.108.90.172:8080/faguiadmin/action/ShowAppend.do?id=14758�


  （二）对个人购买家庭第二套改善性住房，面积为 90 平方米及以下的，减

按 1%的税率征收契税；面积为 90平方米以上的，减按 2%的税率征收契税。 

  家庭第二套改善性住房是指已拥有一套住房的家庭，购买的家庭第二套住

房。 

  （三）纳税人申请享受税收优惠的，根据纳税人的申请或授权，由购房所在

地的房地产主管部门出具纳税人家庭住房情况书面查询结果，并将查询结果和相

关住房信息及时传递给税务机关。暂不具备查询条件而不能提供家庭住房查询结

果的，纳税人应向税务机关提交家庭住房实有套数书面诚信保证，诚信保证不实

的，属于虚假纳税申报，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的有关规定处

理，并将不诚信记录纳入个人征信系统。 

  按照便民、高效原则，房地产主管部门应按规定及时出具纳税人家庭住房情

况书面查询结果，税务机关应对纳税人提出的税收优惠申请限时办结。 

  （四）具体操作办法由各省、自治区、直辖市财政、税务、房地产主管部门

共同制定。 

  二、关于营业税政策 

  个人将购买不足 2 年的住房对外销售的，全额征收营业税；个人将购买 2

年以上（含 2年）的住房对外销售的，免征营业税。 

  办理免税的具体程序、购买房屋的时间、开具发票、非购买形式取得住房行

为及其他相关税收管理规定，按照《国务院办公厅转发建设部等部门关于做好稳

定住房价格工作意见的通知》（国办发〔2005〕26号）、《国家税务总局 财政

部 建设部关于加强房地产税收管理的通知》（国税发〔2005〕89号）和《国家



税务总局关于房地产税收政策执行中几个具体问题的通知》（国税发〔2005〕172

号）的有关规定执行。 

  三、关于实施范围 

  北京市、上海市、广州市、深圳市暂不实施本通知第一条第二项契税优惠政

策及第二条营业税优惠政策，上述城市个人住房转让营业税政策仍按照《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调整个人住房转让营业税政策的通知》（财税〔2015〕39号）

执行。 

  上述城市以外的其他地区适用本通知全部规定。 

  本通知自 2016年 2月 22日起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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